
 
莲花湖安置小区中间规划道路工程莲花湖安置小区中间规划道路工程
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项目编号: E3508020801801139001

本项目于2023年8月21日在龙岩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评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报招标人确定，现公示如下：

一、招标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招标人：龙岩市莲花湖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街道莲南路676号三楼

联系人及电话：廖先生0597-3229090

二、招标项目名称：莲花湖安置小区中间规划道路工程

三、开标后撤销投标的投标人名称：无。

四、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给予修正的原因、依据和修正结果：无。

五、评标委员会成员对进入评审的投标人投标文件的总评分：

序号 入围评审的投标人
名称 投标报价（元）

投标人的企
业季度信用
得分   

投标人的企
业季度信用
得分排序

信用系数
评标价（元，投标
报价乘以信用系数

的取值）

评标价
排序

1 福建德丰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5376605 79.35 2 0.9997 5374992.02 1

2 福建海川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5378119 80.55 1 0.9995 5375429.94 2

3 福建省典弈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5380744 79.35 2 0.9997 5379129.78 3

4 福建省臻万建筑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 5383304 79.35 2 0.9997 5381689.01 4

5 福建万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5384000 79.35 2 0.9997 5382384.80 5

注：本项目K值： 11.12 %，评标基准价： 5383432元。

备注：采用A类办法的，进入前五名并通过资格文件、技术文件（如有）、商务文件评审均合格且投标报价乘以信用系数（详
见《专用本》第3章评标办法和标准中的《有效投标人对应的信用系数》）后的取值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以此类
推选择第二、第三中标候选人。当出现二个或二个以上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乘以信用系数的取值相同时，由评标委员会依次按投
标人的信用分高低、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拟派出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级别高低、用于本招标项目的企业资质等级高低进行排
序，若上述四项均相同时，由招标人随机抽取。

六、被否决投标的进入评审的投标人名称及原因：无。

七、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及其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排序第一）：福建德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八、中标候选人的项目负责人姓名、建造师注册编号：

项目负责人姓名: 阙兆祥，建造师注册编号：闽2352011201248792；

九、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报价、工期、质量标准：

投标报价为5376605元（其中暂列金额：327539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元；甲供材料费：0元）；总工期为60个日历

天；工程质量：符合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十、投标文件雷同情况：无。

十一、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陈奔、李荣文、喻琰、陈坤洲、沈晓荣。

十二、公示时间：2023年8月23日至2023年9月1日

十三、招投标监督机构：福建省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597-2321036

十四、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各投标人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投诉材料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注明投诉人的

联系电话、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公示期满后，若未收到投标人投诉，招标单位（招标代理单位）

将按规定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备注：根据闽发改法规〔备注：根据闽发改法规〔2018〕〕444号文，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的，其中标候号文，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的，其中标候



选人公示同时视为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合并，不得少于十日。选人公示同时视为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合并，不得少于十日。

 

 

 

招标人：龙岩市莲花湖实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互华土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8月22日


